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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国资产权„2020‟2 号 

 

 
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国有企业 

减免企业房租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
 

各省属企业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国资监管机构，委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强化国有企业责

任担当，帮助和支持其他企业降本减负，现就国有企业落实“减

免企业房屋租金”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省属企业要坚决贯彻好、执行好《若干意见》要求，

对承租省属企业及所属各级子企业经营性房产（包括各类开发区

和产业园区、专业市场、工业厂房、创业基地及科技企业孵化器

等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（不含国有企业），免收 2 月、3

月两个月房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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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省属企业要结合前期我省关于减免小微企业房租要求，

及时做好与《若干意见》相关政策措施的衔接。鼓励省属企业根

据承租企业实际困难，协商解决，但减免标准应不低于《若干意

见》要求。 

三、存在间接承租省属企业经营性房产情形的,原则上转租

方不应享受本次减免政策。其中，转租方为国有企业的，按照《若

干意见》有关规定执行；转租方为非国有企业的，相关责任主体

应与转租方协商，确保将其减免房租全部落实到实际经营承租

方。 

四、省属企业可参照以下办理流程，做好企业房租减免工作： 

（一）摸底。省属企业应摸清房产承租方、实际经营承租方

（如有间接出租方的）相关基本情况，形成房产承租方、实际经

营承租方两个清单。 

（二）告知。要根据摸底情况，通过公告、电话、电子邮件、

网络等方式告知政策范围内各企业，做到应知尽知。告知内容应

包括：企业房租减免范围、标准，办理程序，受理联系人及联系

方式，受理时间，申请文本，需提交的材料等。 

（三）受理。坚持便捷、高效开展受理工作，受理承租方提

供的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时，要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采取网

上申报、信函等多种方式予以受理。 

（四）审批。根据省属企业内部管理规定，统一制定房租减

免审批制度，明确审批主体、流程、时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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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反馈。减免事项审批通过后，应及时书面告知申请承

租方，承租方凭告知书、实际经营承租方确认书办理减免手续。

对于不符合减免条件的承租方，要及时告知并做好政策解释。 

（六）统计存档。对于企业房租减免情况应逐笔记录，统一

汇总，建立档案，形成底表。 

五、我委《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落实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房

租措施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国资产权„2020‟1 号）相关工作

要求，适用于对小微企业以外其他企业房租减免工作。 

六、对减免企业房租其他未尽事项，由各省属企业、市县国

资监管机构明确具体操作办法，根据实际情况采用“一企一策”

“一事一议”方式予以支持。 

省属企业、市县国有企业房租减免情况，请各省属企业、各

市国资委于 2 月 26 日前报省国资委。 

联系人：陈凌德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059599、15988866695。 

 

 

浙江省国资委 

2020 年 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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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。 

浙江省国资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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